省科协机关2017年度工作人员

考核工作方案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公务员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粤组通〔2009〕6号）、《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将公务员参加脱产培训情况记入年度考核表有关问题的通知》（粤组通〔2016〕2号）的有关规定，结合省科协机关实际，现制定《省科协机关2017年度工作人员考核工作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2017年12月31日在册的省科协机关工作人员。

二、考核的内容和标准

（一）考核内容为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

“德”是指思想政治素质及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方面的表现。

“能”是指履行职责的业务素质和能力。

“勤”是指责任心、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等方面的表现。

“绩”是指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效率和所产生的效益。

“廉”指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

（二）考核标准

1.公务员考核标准

优秀：思想政治素质高；精通业务，工作能力强；工作责任心强，勤勉尽责，工作作风好；工作实绩突出；清正廉洁。

称职：思想政治素质较高；熟悉业务，工作能力较强；工作责任心强，工作积极，工作作风较好；能够完成本职工作；廉洁自律。

基本称职：思想政治素质一般；履行职责的工作能力较弱；工作责任心一般，或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能基本完成本职工作，但完成工作的数量不足、质量和效率不高，或在工作中有较大失误；能基本做到廉洁自律，但某些方面存在不足。公务员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
不称职：思想政治素质较差；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不能适应工作要求；工作责任心或工作作风差；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在工作中因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当年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五个工作日，或累计超过十个工作日；存在不廉洁问题，且情形较为严重。公务员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确定为不称职等次。
2.工勤人员考核标准

优秀：政治思想表现好，模范遵守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精通业务，工作勤奋，责任心强，确保劳动安全，工作成绩突出。

合格：政治思想表现好，自觉遵守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熟悉业务，工作积极，无责任事故，注重劳动安全，能够履行岗位责任，完成工作任务。

基本合格：政治思想表现一般，勉强完成本岗位工作任务，工作不够主动积极，工作有一定失误。

不合格：组织纪律性较差，难以适应工作要求；履行岗位职责差，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工作责任心不强，在工作中造成严重失误；或忽视劳动安全、违反工作和操作规程，发生严重事故。工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三、年度考核的方法

2017年度考核工作采取个人总结、群众评议、各部室推荐、考核小组审议、党组审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四、考核的原则和程序


（一）年度考核要坚持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注重工作实绩，特别是注重考核年度工作实绩的原则。

（二）基本程序

1.被考核人个人总结，填写《年度考核登记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存个人档案）。

2.以部室为单位进行个人总结和部室工作总结，各部室正、副部长（正、副主任）还要在本部室进行廉政责任制方面的民主测评及党政领导干部履行保密工作责任制情况考核。
3.在群众评议的基础上，各部室推荐出省科协机关优秀等次人员和提出所属工作人员称职（合格）、基本称职（基本合格）、不称职（不合格）三个等次的建议意见，并请于2018年1月25日前上交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2018年2月8日前上交《年度考核登记表》）。

4.考核小组根据各部室推荐的优秀等次人员和本部室工作人员考核等次的建议意见，对工作人员的考核等次进行综合评审，提出建议结果，报省科协党组审定。对拟定为优秀等次的工作人员在省科协机关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最后上报省委组织部审批。

五、优秀等次的名额分配

2017年度考核实行处级干部（含处级非领导干部）、科级及以下工作人员（含工勤人员）分类考核，根据优秀等次名额互不占用的原则，将优秀等次名额分配到各类人员中去，由各部室按各类人员的名额推荐。优秀等次人数占参加年度考核总人数的15%，省科协机关工作人员共6个优秀等次名额，具体分配如下：处级干部（含处级非领导干部）2名；科级及以下工作人员（含工勤人员）4名。

六、有关奖励

年度考核结果经省委组织部批准后，省科协机关将按有关规定对获得优秀等次人员发放奖励金。

七、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对年度考核工作的领导。年度考核是组织人事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工作人员职务任免、升降、奖惩、培训、交流、辞退和工资福利等的重要依据，希望各部室领导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做到按时完成，保证质量。

（二）全体人员必须认真负责地对待这项工作，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

（三）坚持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注重考核工作人员的实绩，实事求是地对工作人员作出恰当的评价。
附：1.机关工作人员名单

2.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3.工人年度考核登记表                          

附1：

机关工作人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处级干部（含处级非领导干部）（16人）：

钱  春、蔡文扬、吴中华、李役青、谢  洪、张子威、胡  勉、杨晓新、黄嘉璜、吴仕高、李  志、祝运华、朱海龙、
汪培升、陈慧钦、吕雪照
科级及以下工作人员（含工勤人员）（24人）：

杨  芳、史玉山、苏诗元、李家慧、王书洋、郭庭茂、梁宗平、李江鸣、陈  浩、马俊婧、胡  宏、邓  梅、
邵宝杭、郝  雁、曾德勇、冯  娟、王丽文、张奕凯、雷  晶、周长江、张媛媛、周  璇、刘泽周、罗汉辉
附2：
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2017年度）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政  治
面  貌
	
	任现职
时  间
	

	单  位
及职务
	

	从 事 或
分管工作
	

	个
人

总

结


	

	个
人

总

结
	                     签名：                    年    月     日

	参加

脱产
培训

情况
	说明（填表时此栏内容应删除）：
1.参加脱产培训情况：以组织调训为主，主要指公务员经组织选调，离开工作岗位参加的集中教育培训；

2.填写内容应包括：脱产培训的时间、主办单位、培训机构、培训名称、培训考核结果等情况；

3.因故未按规定参加培训或者未达到培训要求而参加补训的情况，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教育培训的情况，以及在培训过程中存在违反教育培训规章制度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情况，应当如实填写。

	主管领导
评语和考
核等次建议
	签名：                   年    月     日

	机关负责
人或考核
委员会意见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本  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未确定等次或不参加考核情
况 说 明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附3：

工人年度考核登记表
（2017年度）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政  治
面  貌
	
	任现职
时  间
	

	单  位
及职务
	

	从 事 或
分管工作
	

	个
人

总

结


	

	个
人

总

结
	                     签名：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评语和考核 等 次
建    议
	签名：                    年     月     日

	机关负责人或考核委 员 会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本  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未确定等次或不参加考核情况 说 明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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